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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取得、販賣及移植
臍帶血─以違反再生
醫療法等罪名判處徒刑

Who Illegal Obtains, Illegal Seals and 
Illegal Transplants Cord Blood, Would Be 

Sentenced to Punishments Because of Crimes 
According to Regenerative Medicine Act

本案被告為分別負責臍帶血儲存與銷售之甲、乙公司

的實質經營者，其對被害人謊稱臍帶血將用於研究目

的而無償取得被害人等之臍帶血，涉嫌詐欺罪；復與

診所管理者共謀以靜脈注射方式進行臍帶血移植，卻

未依法向厚生勞動省提交「第一種再生醫療」計畫，

涉嫌違反再生醫療法；最後，即便公司所有之臍帶血

已遭機關查扣，卻仍與臍帶血批發業者共謀將之轉

讓，涉嫌業務侵占罪。法院於本案判處被告2年4個月
有期徒刑，緩刑3年。

摘 要

平成29年（わ）第311號臍帶血移植事件

平成29年12月14日松山地方裁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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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used in this case were operators of the company 
A which took the storage of cord blood in charge and of 
the company B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elling of 
cord blood. They who were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fraud lied to the victims that their cord blood would be 
used for the academic propose to get it for free. Then 
they in collusion with an operator of a clinic transplanted 
cord blood by giving intravenous injections. However, 
the project of the first sort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didn’t 
handed to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in Japan 
according to norms, so it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gainst 
Regenerative Medicine Act. Finally, the companies were 
suspected of being involved conversion in business aspect 
because they in collusion with an operator of wholesaler 
transferred cord blood, even though the cord blood which 
was occupied by the companies A and B were seiz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agent. The Accused were therefore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for two years and four months 
with a suspension for three years.

壹、事實概要

一、事件概要

被告為臍帶血銀行之代表董事及實質經營者，管理甲、

乙兩間臍帶血公司，並負責臍帶血的儲存（甲公司）及銷售

（乙公司）等業務。被告公司對被害人等謊稱其所轉讓的臍帶

血將用於研究目的，因而取得被害人等無償轉讓的臍帶血，涉

嫌詐欺罪共兩件（公訴事實一）。又與診所管理者及經營臍帶

血批發的業者共謀，在未依法向厚生勞動省提交「第一種再

生醫療」計畫的情況下，就以治療大腸癌、腦性麻痺、抗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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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預防胰臟癌復發等目的，擅自將經過細胞分離和冷凍等操

作的他人臍帶血解凍後，透過靜脈注射等方式進行臍帶血移

植，涉嫌違反再生醫療法共兩件（公訴事實二）。在應屬於公

司所有的臍帶血遭搜查機關查扣、執行假扣押保管之際，被告

還與經營臍帶血批發的業者共謀，將臍帶血轉讓給診所的代表

理事，涉嫌業務侵占罪（公訴事實三）。

檢方

起訴

（一） 謊稱用於研究而無償取得
被害人等的臍帶血

（二） 未依法向厚生勞動省提交
計畫即進行臍帶血移植

（三） 逕將公司所有已遭機關查
扣之臍帶血轉讓給診所

甲公司儲存臍帶血

乙公司銷售臍帶血
被告

二、犯罪事實

（一）公訴事實一

2014年12月27日，辦事處位於茨城縣的甲公司對想委託該

公司保管長男臍帶血的被害人A（當時38歲）表示：「希望您

能提供臍帶血進行研究」，並讓A閱讀「提供之臍帶血將用於

再生醫學發展的研究」的臍帶血供應同意書，但事實上，其並

非打算將臍帶血用於研究目的，而是打算透過乙公司進行仲介

再高價出售給醫療機構。甲公司意圖使A誤信並同意無償轉讓

其長男的臍帶血1個（售價相當於80萬日圓），係以詐術取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2015年2月9日，甲公司再次以相同手法，於電話中對欲

就長男及次男的臍帶血委託保管契約提出解約申請的被害人B

（當時56歲）表示：「您的臍帶血是否可以讓我們使用於研究

開發呢？是否可以讓我們使用於再生醫學的發展呢？」亦出示



124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了上述的臍帶血供應同意書，使被害人B因此陷於誤信，同意

無償轉讓其長男及次男共兩個臍帶血（總售價相當於150萬日

圓）給甲公司，係以詐術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二）公訴事實二

被告與C、D及E共謀，於開設於大阪市的丙診所內施行

屬於再生醫療法中「第一種再生醫療」的「他人間臍帶血移

植」，並由F和另外1人將分離調劑後的他人冷凍臍帶血解凍

後，投與至患者身上，於2016∼2017年間共計施行三次。以上

行為，丙診療所的管理者C未依法向厚生勞動省提交任何有關

「第一種再生醫療」的提供計畫。此外，被告又與G、H及I共

謀，於開設於東京都的丁診所內施行同上的「他人間臍帶血移

植」，於2016∼2017年間共計施行六次，並由J和另外3人將分

離調劑後的他人冷凍臍帶血解凍後，投與至患者身上，同樣也

未依法向厚生勞動省提交提供計畫。

（三）公訴事實三

2016年11月間愛媛縣警察總部的司法警官查扣了664個臍

帶血，其中的649個尚在假扣押保管期間，就遭到被告與E共

謀侵占，先後兩次、各將1個臍帶血轉讓給前述的共謀者，亦

即丙診所的代表理事D。

三、判決經過

2017年12月14日松山地方法院判處被告2年4個月有期徒

刑，緩刑3年。


